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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■大家來審判■
請問：晉文公下令放火燒山，以至於害死兩條人命，這種行為犯了什麼罪？

　　{1}沒有犯罪{2}觸犯過失致死罪{3}觸犯放火罪和殺人罪。

解答：{3}（森林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：放火燒燬他人之森林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：殺人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）


